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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41 证券简称：中国移动 公告编号：2025-032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份划转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移动集团”）拟通过国有股份划转方式将其持有

的中国移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41,981,348 股 A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数的
0.1940%，以本公司截至 2025年 12月 18日总股数计算，下同）划转给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石油集团”）（以下简称“本次划转”）。

● 本次划转已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 本次划转的股份过户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股份过户日期为2025年12月18日。
● 本次划转不会对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
一、本次划转前期基本情况
中国移动集团拟通过国有股份划转方式将其持有的本公司41,981,348股A股股份（约占本公司

总股数的0.1940%）划转给中国石油集团，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发布的《中国移动
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份划转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27）。本次划转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
的批准，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5年12月1日发布的《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关于国有股份划转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二、本次划转完成股份过户登记
本次划转与前期披露的股份划转协议约定安排一致，中国移动集团与中国石油集团已取得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股份过户登记日期为 2025年 12月 18

日。本次划转前后双方持有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中 国 移 动 通
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合 计 持

有

其中：中国移
动 通 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直

接持有

中 国 石 油 天
然 气 集 团 有

限公司

股 份 过 户 登
记日期

-

2025/12/18

2025/12/18

本次划转前

过 户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14,932,483,842

42,367,000

0

过 户 前 持 股
比例（%）

68.9952

0.1958

0

本次变动

划转股份数量
（股）

-41,981,348

-41,981,348

41,981,348

划转股份比例
（%）

-0.1940

-0.1940

0.1940

本次划转后

过 户 后 持 股 数 量
（股）

14,890,502,494

385,652

41,981,348

过户后持股比
例（%）

68.8013

0.0018

0.1940

注1：持股比例以本公司截至2025年12月18日总股数计算，下同。
注2：上表数据若出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划转前，中国移动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14,932,483,842股股份，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的68.9952%，其中直接持有本公司42,367,000股A股股份，通过中国移动香港（BVI）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本公司14,890,116,842股香港普通股股份。中国石油集团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本次划转后，中国移动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14,890,502,494股股份，约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
的68.8013%，其中直接持有本公司385,652股A股股份，通过中国移动香港（BVI）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本公司14,890,116,842股香港普通股股份。中国石油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41,981,348股A股股份，约
占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0.1940%。

本次划转不会对本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不会导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88783 证券简称：西安奕材 公告编号：2025-015
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沣南路1888号3号门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520
1,520

2,052,506,293
2,052,506,293

50.8322
50.832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杨新元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董事杨卓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监事董铁牛先生、俞信华先生、苗嘉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杨春雷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及制定、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51,609,326
比例（%）

99.9562

反对

票数

719,539
比例（%）

0.0350

弃权

票数

177,428
比例（%）

0.0088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取消监事会、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51,461,878
比例（%）

99.9491

反对

票数

814,923
比例（%）

0.0397

弃权

票数

229,492
比例（%）

0.0112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884,963,458
比例（%）

99.8884

反对

票数

863,820
比例（%）

0.0975

弃权

票数

124,741
比例（%）

0.0141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奕斯伟武汉硅材料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51,570,177
比例（%）

99.9543

反对

票数

836,675
比例（%）

0.0407

弃权

票数

99,441
比例（%）

0.005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对外新设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051,576,732
比例（%）

99.9547

反对

票数

823,520
比例（%）

0.0401

弃权

票数

106,041
比例（%）

0.005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议案名称

关于审议 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84,963,458
比例（%）

99.8884

反对

票数

863,820
比例（%）

0.0975

弃权

票数

124,741
比例（%）

0.014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表决通过；2、议案3对中小投资者投票进行了单独计票；3、议案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相关关联股东对该议案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瑞林、赵晓娟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股东代表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安奕斯伟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3678 证券简称：火炬电子 公告编号：2025-078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七)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一

担保对象二

担保对象三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雷度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度国际”）

837万元

5,000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R否 □不适用：_________

苏州雷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雷度”）

837万元

57,500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R否 □不适用：_________

深圳雷度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雷度”）

837万元

8,000万元

R是 □否 □不适用：_________
□是R否 □不适用：_________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0
187,242.92

34.13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为保障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子公司与供应商的交易顺利进

行，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雷度国际、苏州雷度、深圳雷度、厦门雷度与其供应商共同签订了《连带保
证合同》，在合同项下，为对方与该供应商形成的债务提供担保。其中，苏州雷度、深圳雷度、厦门雷
度合计为雷度国际与该供应商交易产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人民币837万元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担
保；雷度国际、苏州雷度、厦门雷度合计为苏州雷度或深圳雷度与该供应商交易产生的债务提供最高
额人民币837万元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0日、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于2025年8月21
日、2025年9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新增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公司2025年度计划为所属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22.51
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及子公司为所属子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业务交易提供累计不超过2.45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在年度预计额度内，各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按照实际情
况进行内部调剂使用。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2025-014”、“2025-026”、

“2025-056”、“2025-062”号公告。
（三）担保额度调剂情况
根据子公司实际经营需求，公司在股东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

子公司与其供应商之间的业务交易担保额度进行调剂，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含子公司）

公司（含子公司）

公司（含子公司）

被担保方

火炬国际

苏州雷度

深圳雷度

本次调剂前担保额度

19,500
0
0

本次调剂额度

-1,674
837
837

本次调剂后担保额

度

17,826
837
837

调剂后尚未使用担保额

度（含本次）

17,826
0
0

注：调剂前后数据仅为业务交易担保额度，未包含银行授信担保额度。
公司本次进行担保额度调剂及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在股东会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

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雷度国际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董事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雷度国际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全资子公司火炬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雷度国际100%股权

蔡劲军、沈志毅

2016年11月2日

UNIT 01-03 16/F WANG CHEONG ENTERPRISES CENTRE 65-69 CHAIWANKOK STREETTSUEN WANNT
13,800万港币

贸易及对外投资控股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4,409.27
11,705.69
12,703.58
28,992.66
232.07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24,265.18
11,642.95
12,622.23
30,290.71
120.16

（二）苏州雷度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苏州雷度电子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苏州雷度100%的股权

王强
913205947500277632

2003年6月4日
苏州工业园区苏华路1号世纪金融大厦1117-1118室

10,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项目：电子元器件零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通讯设备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137,012.99
52,453.27
84,559.72
63,105.12
3,977.93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107,276.76
24,825.95
82,450.81
76,274.01
5,217.22

（三）深圳雷度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R法人□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深圳雷度电子有限公司

R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公司持有深圳雷度100%股权

蔡火跃
91440300MA5F2U1D5C

2018年4月11日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三路168号国际商会中心1508

6,5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电子元器件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及技术咨询；电子元器件、通讯设
备、电子芯片的研发和销售；供应链信息平台的技术开发；经营电子商务,国内贸易；货物及技
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34,260.29
21,457.83
12,802.46
27,327.72
958.26

2024年12月31日/2024年度
（经审计）
31,848.52
19,883.11
11,965.41
29,106.73
481.9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基于业务开展需求，雷度国际、苏州雷度、深圳雷度、厦门雷度与其供应商共同签订《连带保证合

同》，在合同项下，为对方与该供应商形成的债务提供担保。其中，苏州雷度、深圳雷度、厦门雷度合
计为雷度国际与该供应商交易产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人民币837万元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雷度国际、苏州雷度、厦门雷度合计为苏州雷度或深圳雷度与该供应商交易产生的债务提供最高额
人民币837万元或等值外币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范围包括主债务(货款)、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及担保权的所有费用如诉讼
费、律师费、差旅费、鉴定费、评估费、保全担保费、公证费、公证认证转递等；无论何时债权人和债务
人在最高额范围内的所有交易产生的债权均属于担保范围。保证责任期间自债权人与债务人最后
一笔交易的货款付款期限届满后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子公司基于业务经营需要进行的互相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有

利于降低融资成本。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告范围内主体，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及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申请授信及提供担

保的议案》《关于新增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本次担保事项在审批额度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
及股东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8.72亿元，均系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

保，占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34.13%。无逾期担保。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88061 证券简称：灿瑞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0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汶水路299弄2幢7号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
73

67,078,145
67,078,145
60.2789
60.27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立权先生因公无法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经全体董事

半数以上同意推选董事沈美聪女士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董事会秘书任梦飞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财务总监宋烜纲先生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13,064
比例（%）

99.9030

反对

票数

62,081
比例（%）

0.0926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0.0044
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05,764
比例（%）

99.8921

反对

票数

66,516
比例（%）

0.0992

弃权

票数

5,865
比例（%）

0.008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11,574
比例（%）

99.9008

反对

票数

62,826
比例（%）

0.0937

弃权

票数

3,745
比例（%）

0.0055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11,574
比例（%）

99.9008

反对

票数

62,826
比例（%）

0.0937

弃权

票数

3,745
比例（%）

0.0055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09,454
比例（%）

99.8976

反对

票数

64,946
比例（%）

0.0968

弃权

票数

3,745
比例（%）

0.0056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06,574
比例（%）

99.8933

反对

票数

62,826
比例（%）

0.0937

弃权

票数

8,745
比例（%）

0.013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06,127
比例（%）

99.8926

反对

票数

62,826
比例（%）

0.0937

弃权

票数

9,192
比例（%）

0.013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7,011,127
比例（%）

99.9001

反对

票数

62,826
比例（%）

0.0937

弃权

票数

4,192
比例（%）

0.006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续聘 2025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24,781
比例（%）

65.7219

反对

票数

62,081
比例（%）

32.6980

弃权

票数

3,000
比例（%）

1.580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2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超、胡安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灿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88631 证券简称：莱斯信息 公告编号：2025-046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9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永智路8号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会议室（1307）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9
109

118,164,847
118,164,847
72.2853
72.285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根据《公司章程》第七十二条规定：“第七十二条 股东会由董事长主持。

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过半数的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公司董事长周
菲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主持本次股东会，本次股东会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王旭先生
主持。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王旭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18,011,398
比例（%）

99.8701

反对

票数

131,449
比例（%）

0.1112

弃权

票数

22,000
比例（%）

0.018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选聘公司 2025 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680,798
比例（%）

95.9979

反对

票数

131,449
比例（%）

3.4282

弃权

票数

22,000
比例（%）

0.57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数量

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成、曹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莱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5-052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接到公司实际

控制人吴瑞的通知，获悉吴瑞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质押展期，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展期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吴瑞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公司实际控制

人之一

本次质押展期

数量（股）

2,600,000
4,66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6.65%
11.92%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16%
0.28%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是

是 否 为 补

充质押

否

原质押起始

日

2023 年 12
月27日

展期后到期

日

2026 年 11
月26日

质权人

广 发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质 押

用途

个 人

融资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以 岭 医
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吴相君

吴瑞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526,775,963

347,728,119
39,096,008
913,600,090

持 股 比
例

31.53%

20.81%
2.34%
54.68%

本次质押展
期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

15,000,000
8,990,000
23,460,000

本次质押展期
后质押股份数

量（股）

——

15,000,000
8,990,000
23,99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

4.31%
22.99%
2.6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

0.90%
0.54%
1.44%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

——

6,390,000
6,390,000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

——

71.08%
26.64%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股）

——

260,796,089
22,932,006
283,728,095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78.38%
76.17%
31.89%

（注：吴相君、吴瑞所持限售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故上表中的“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
及“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均系高管锁定股。）

吴瑞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实质性资金偿还风
险。上述质押展期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
响。若出现平仓风险，吴瑞女士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二、备查文件
1、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交易确认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88199 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公告编号：2025-078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组织架构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上市公
司章程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不
再设置监事会，并将股东大会更名为股东会。同时，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运营效率，根
据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和优化，具体调整情况如下：1.审计部调整为直接隶属于审计委员会。2.内控中心不再隶属于审计委员会，下设审核部和招标部；原招标办公室更名为招标部，职能保
持不变。3.财务中心下设财务管理部和资金管理部；原会计管理部职能并入财务管理部，资金管理部保持
不变。4.光固化材料事业部下设国内销售部、国际销售部、销售保障部、市场开发部、单体树脂部；原内
销一部、内销二部、内销三部合并为国内销售部，合并后职能不变；原欧洲部、美洲部、亚太部合并为
国际销售部，合并后职能不变；原客户服务部、综合服务部、供应保障部合并为销售保障部，合并后职
能不变；市场开发部和单体树脂部保持不变。5.采购中心下设采购一部、采购二部和战略采购部；采购一部和采购二部保持不变，原商务结算
部职能并入战略采购部。6.研发中心下设工艺研发部、UV技术应用部、研发支持部、质量管理部、项目管理部；原研发一
部、研发二部和技术工艺部合并为工艺研发部，合并后职能不变；UV技术应用部、研发支持部、质量
管理部、项目管理部保持不变。7.生产运营中心更名为生产管理部，原生产管理部和安全环保部合并，职能并入生产管理部。8.成立行政管理部，原总裁办公室和综合管理部合并，职能并入行政管理部。

本次组织架构调整是公司基于经营管理需要对内部管理机构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产生重大影响，调整后的公司组织架构图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附件：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图

证券代码：603816 证券简称：顾家家居 公告编号：2025-090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
受理持股5%以上股东重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重整概述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0日披露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持股5%以上股东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9）：杭州德烨嘉俊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由顾家集团有限

公司变更名称而来，以下简称“德烨嘉俊”）于2025年10月15日以其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具备重整原因、重整价值及重整可行性为由，向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提出重整申
请。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德烨嘉俊的重整申请。

二、法院指定管理人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通知，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对上述重整事项出具了《决定书》（（2025）浙0114破44号），具体内容如下：
经采用竞争方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

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规定，指定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
事务所、浙江天平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联合团队担任德烨嘉俊管理人。

三、影响及风险提示1、德烨嘉俊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该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
司日常经营和管理造成影响。

2、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43 证券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25-075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冻结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安徽富煌建设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富煌建设”）质押及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80%，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控股股东股份冻结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下发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获悉控

股股东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司法再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冻结股份数

量（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是 否 为

限售股
起始日 到期日 冻结执行人 原因

富煌建

设
是 14,020,486 9.69% 3.22% 否

2025 年 12
月16日

2028 年 12
月15日

安徽省合肥市包

河区人民法院

司 法 再 冻

结

2、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富煌建设所持股份累计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富煌建设

持股数量

144,616,314

持股

比例

33.22%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14,026,800

累 计 被 标 记

数量

0

合计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9.70%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3.22%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富煌建设尚未收到与上述司法冻结事项相关的法律文书或通知。本次股份

被司法冻结事项，暂未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富煌建设股份冻结进展情

况，并督促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88683 证券简称：莱尔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1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5〕2795号），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申报文件和发行方案实施。
三、你公司应当在本批复作出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发行缴款。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

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上述批复文件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公司股东会的授权，在规定期限内办

理本次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603116 证券简称：红蜻蜓 公告编号：2025-053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钱秀芬
女士提交的辞职报告。钱秀芬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提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钱秀芬女士辞去上
述职务后，仍从事公司供应链管理及其支持工作。

一、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 体 职 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钱秀芬 副总裁 2025年12月18日 2028年9月14日 工作变动 是
供 应 链 管

理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钱秀芬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

效。钱秀芬女士辞去副总裁职务后，仍从事公司供应链管理及其支持工作。
截至本公告日，钱秀芬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6,802,0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2%。钱秀芬女士将

继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等相关规定，对持有的股份进行管理。钱秀芬女士在公司任职副总裁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
董事会对钱秀芬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001236 证券简称：弘业期货 公告编号：2025-058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苏豪弘
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为进一步提升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治理水平，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9日召开职工代表大
会，经与会职工代表民主投票表决，选举陈克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五届职工代表董事，任
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陈克先生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并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

陈克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以及由职工代

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特此公告。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苏豪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附件：
第五届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陈克先生，1993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16年加入弘业期货，现任弘业期货党政办

公室（董事会办公室、招标采购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团委书记、第一党支部书记。
截至目前，陈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
确结论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担任董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期货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
理办法》《公司章程》等规定要求。

证券代码：002520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25-079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下属全资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5年12月3日、2025年12月19日

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下属全资子公司
股权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日发精机（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发香港公司”）将其全资子公
司Machining Centers Manufacturing S.p.A（以下简称“意大利MCM公司”）之100%股权以1欧元价格转
让给 Special Situations S.r.l.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意大利MCM公司股

权。具体内容详见于2025年12月4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拟出售下属全资子公司股权暨被动形成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73）。

近日，日发香港公司与交易对方Special Situations S.r.l.公司签署了意大利MCM公司股权转让协

议，且现已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1欧元，后续将按照意大利当地有关部门要求完成相关审批以及股权

交割过户相关手续。

公司将会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及时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证券代码：688267 证券简称：中触媒 公告编号：2025-047
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刘岩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380,841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5.89%。本次质押后，公司股东刘岩累计质押公司股份10,380,841股，占其持股总比
例为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5.89%。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刘岩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股份进行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刘岩

合计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否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股）

10,380,841
10,380,841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补
充质押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5 年 12
月18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至 质 权 人
解 除 质 押

为止

质权人

烟台万淘数据
服务有限公司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100.00
100.00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5.89
5.89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融资

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且相关股份不具有潜在业绩
补偿义务的情况。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刘

岩

合

计

持股数量(股)

10,380,841

10,380,841

持股比

例（%）

5.89

5.89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量(股)

0

0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股)

10,380,841

10,380,841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100.00

100.00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5.89

5.8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0

0

已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股)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股)

0

0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股)

0

0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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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银优2 36002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产生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召开第二届第六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郭俊先生、

衣志强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两位董事任职资格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江苏监管局核准后生效，任期自监管机构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9日
附件：职工董事简历
郭俊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72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历任中国人民银行南京

分行营业管理部办公室综合秘书科副科长，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人事处副科长、科长，中国人民银
行南京分行党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副处长；南京市金融发展办公室综合法规处副处长、处长；南

京银行行政事务部副总经理（总经理级），南京银行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资源部总经理，兼培训部总
经理，南京银行职工监事。现任南京银行党委委员、党群工作部主任。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郭俊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59,500股，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本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衣志强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74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南京银行城北支行副行长；
南京银行风险控制部内部控制与操作风险管理部副经理、经理，南京银行风险管理部内部控制与操
作风险管理部经理，南京银行法律合规部操作风险管理部经理；南京银行徐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
记、行长助理，南京银行徐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南京银行党风廉政室副主任兼党委巡
查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南京银行党风廉政室主任兼党委巡查工作办公室主任。

截至本文件披露日，衣志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本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场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公开
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与本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